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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交所《关于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

产购买报告书（草案）信息披露的问询函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1 月 26 日收

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《关于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（草案）信息披露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8】0109 号），

具体内容如下： 

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（以下简称草案），现有如下

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。 

一、关于标的资产的持续盈利能力 

1、草案披露，卷烟企业对烟标采购主要以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，对烟标供

应商实行严格的资质认证制度，认证周期较长，通常 2-3 年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

标的公司获取陕西中烟、云南中烟订单的过程中，陕西中烟、云南中烟的烟标采

购方式；（2）标的公司烟标供应商资质认证的情况，如资质级别，是否具有不确

定性等；（3）标的公司与陕西中烟、云南中烟是否存在长期的业务合作协议或其

他关联关系；（4）结合以上方面，分析标的公司与陕西中烟、云南中烟的交易是

否具有可持续性，是否存在替代风险，标的公司有何防范和应对措施。请财务顾

问发表意见。 

2、草案披露，经营团队优势、研发及技术创新优势和客户基础优势是标的

公司的核心竞争力，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系廖大学、李育智、蒋华、刘东、廖大斌、

樊兴虎等 6 人，全部为本次重组交易对方或其配偶。但在本次重组方案中没有



业绩承诺，且交易对价全部通过现金支付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标的公司在订单获

取、技术研发等方面是否存在重大人员依赖；（2）有无具体措施实现标的公司核

心技术人员与上市公司的利益绑定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3、草案披露，标的公司 2017 年 1-10 月营业利润 410.24 万元，扣除当年

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 177.60 万元后，仅为 232.64万元，加上 2017 年 11-12 

月根据标的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编制的收益预测中 13.25 万元营业利润，2017 年

扣除政府补助后合计实现净利润 245.89 万元，相比 2016 年的 1,325.57 万元和 

2015 年的 1,702.60 万元大幅下降。请公司结合各种导致营业利润下滑的因素，

量化分析实际影响金额，并说明截至目前上述因素所带来的影响是否已经消除。

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二、其他 

4、草案披露，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，标的公司存在其他应收款 140.05 

万元，其中标的公司董事李育智、蒋华领取备用金余额合计 53.30 万元，代关

联方企业西安大丰彩纸业有限公司代缴的水电费 24.52 万元，以及未说明原因

的其他原因导致的欠款 7.73 万元，公司称上述款项性质均属于经营性资金往来。

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上述其他应收款形成的具体原因；（2）上述董事领取的备用金

其实质是否属于标的公司为董事提供的借款；（3）说明代关联方企业缴付水电费

不属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原因；（4）截至草案披露日，上述款项是否已收回；

（5）上述欠款是否表明公司内控制度存在问题。请财务顾问、律师和会计师发

表意见。 

5、草案披露，标的公司大风科技 2017 年 3 月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挂牌。本次草案披露的 2015 年、2016 年财务数据与在其在股转系统已披露

的财务数据存在一定的差异。请公司逐项对照相关科目，披露具体的差异与产生

差异的原因，并评估对本次重组的影响。请财务顾问与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6、草案披露，公司在评估中做出如下假设：（1）假设标的公司持续经营；

（2）假设与本次评估相关全部资料真实、完整、合法、有效；（3）假设标的公

司收益期可一直享受 15%的优惠税率。上述假设与《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5 号

--上市公司股权交易资产评估》和《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7 号--轻资产类公司收



益法评估》的要求不符，涉嫌以评估假设代替职业判断和评估师应尽的查验、分

析、判断等义务。请公司、评估师认真核实评估假设的合规性，并进行相应更正。 

请你公司在 2018 年 2 月 1 日之前,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,并对重大资

产重组草案作相应修改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 1月 2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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